
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6年）

单位（盖章）： 单位：元

部门（单位）名称: 三都水族自治县教育局 部门代码: 114

部门（单位）总体资金情况

：

资金总额： 888,089,094.71

基本支出: 650,141,395.38

项目支出: 237,947,699.33

其他资金:

部门（单位）职能概述: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全县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并指导、协调、监督、组织实施。
（二）综合管理全县的基础教育（含幼儿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工作；实施教育督导与评估；指导、协调各镇（街
道）、各部门有关教育方面的工作。
（三）加强基础教育工作，以农村教育为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公共教育资源进一步面向农村和民族地区倾斜，促进教育公平
。
（四）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发展活力。
（六）加强民办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完善和落实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规范办学秩序，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
发展。
（七）统筹规划、指导教育体制和办学体制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体制及运行机制；协调和抓好全县教育经费及上级拨付专款的
管理和使用。
（八）主管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教育系统人事、劳资管理工作；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统筹规
划并指导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队伍和教育行政干部队伍的管理和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教育系统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工作和中小学教育编
制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小学教师调配工作和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考核、任免局机关各股（室）和中小
学校的领导（股级以下的领导干部），并按规定备案。
（九）指导做好中小学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德育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学校的工会、共青团及妇女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小
学校的体育、卫生、国防教育、法制教育以及环保、民族宗教、安全等工作。
（十）审批、管理义务教育阶段和学前阶段民办教育以及其他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划指导并组织实施继续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证书考试
等工作。
（十一）制定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招生计划，并组织实施。
（十二）负责全县教育系统的财务监督、审计，协同有关部门做好纪检监察工作。
（十三）结合部门职责，做好军民融合、乡村振兴等相关工作；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保障；负责本
部门、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按规定做好大数据发展应用和政务数据资源管理相关工作，依法促进部门政务数据资源规范
管理、共享和开放。
（十四）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教育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部门（单位）绩效目标:
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州委关于教育领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政策，组织研究县委关于教育领域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政策、教育
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协调督促落实中央、省委、州委、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事项、工作部署和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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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

产出

数量

全县教职工数 3676人

全县学校数 147所 含民办学校

全县学生数 75766人 含民办学校

项目个数 38个

质量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

学前入园率 ≥94%

高中入学率 ≥90%

时效

教师工资待遇及时发放率 100%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及时率 100%

学生资助资金及时发放率 100%

成本

基本支出 65014.14万元

项目支出 23794.77万元

效益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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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经济效益

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和就学环境 逐步改善

教育高质量发展 达到要求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教育资源均衡和教育公平 逐步提升

教育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 逐步提高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教师满意度 ≥90%

学生、家长满意度 ≥90%

其他说明的问题


